
芜 湖 市 教 育 局  
 

芜教法〔2018〕33 号 

 

芜湖市教育局印发《关于做好 2018 年防溺水 
宣传教育工作的方案》的通知 

  

各县区教育局（社会事业局）、二级机构、直属学校，安师大附

中、附小、附幼： 

现将市教育局《关于做好 2018 年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的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加强组织领导，结合各单位实际，认真贯

彻落实。 

各单位要将活动开展情况（包括活动方案、总结、过程性材

料等）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报送至市局法规科，要求报送

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。联系电话：3843297；联系人：刁海英 邮

箱：jyjspk@163.com。 

附件：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通知 

  

2018 年 5 月 2 日 

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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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8 年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的方案 
 

 天气渐热，汛期来临，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，依据芜湖

市防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规定的有关职责，芜湖市教育局现就

做好 2018 年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制定以下方案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

大精神，深入开展预防学生溺水专项行动，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和

方法，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预防溺水的安全教育，完善工作措

施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加强与属地联防联控工作，健全家校合作、

建立预防学生溺水教育和管理的长效机制，着力从源头上预防，

从根本上治理，增强安全意识，提高防范能力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坚决做到安全责任全覆盖、安全教育全覆盖、安全风险评估

全覆盖、隐患排查整改全覆盖、联防联控联管全覆盖，全面落实

各项预防学生溺水事故的工作措施，最大限度降低我市学生溺水

事故的发生。 

三、工作时间 

2018 年 5 月至 10 月。 

四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即日起全面启动防溺水工作。 
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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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皖教秘思政[2018]46 号）文件精神，各单位要立即行动，

结合实际，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全面动员部署。按照“人

人有责、各负其责、全员尽责”的要求，明确主体责任、岗位责

任、监管责任及联防联控责任，全面启动我市中小学防溺水宣传

教育工作。  

（二）全面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。按照“教育为先、预防为

主”的原则，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，切实将防溺水教育

覆盖到每一位学生。重点抓好“十个一”的宣传教育工作。 

1.上一堂预防溺水专题教育课，向学生讲解游泳安全知识、

存在危险及溺水的后果，做到“六不”：不私自下水游泳;不擅自与

他人结伴游泳;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;不到无安全

设施、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;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;不熟悉水

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。 

2.组织一次预防溺水和游泳安全知识竞赛或展板宣传活动，

巩固专题教育课效果。 

3.开展一次溺水应急演练活动，提高学生溺水自护自救技能。 

4.印发致学生家长一封信，提醒学生家长增强预防溺水意识，

履行预防溺水监护人职责。 

5.召开一次预防溺水专题家长会，告知家长认真落实监护人

职责，切实承担起学生脱离学校监管后的看护责任，预防溺水事

故。 

6.开展一次家长专访活动，有针对性地落实重点水域、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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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的预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。 

7.布置一次预防溺水安全教育作业，了解学生对游泳安全、

预防溺水的认识情况，开展讲评活动。 

8.落实每日一次安全提醒制度，每天上午、下午最后一节课

下课前，通过校园广播（或任课教师）提醒本校（或本班）学生

预防溺水。 

9.落实每周一次安全提醒制度，寄宿制学校班主任每周结束

前提醒本班学生在周末离校期间预防溺水。 

10.放暑假前集中开展一次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，教育学

生暑假期间预防溺水。 

各 级 各 类 学 校 积 极 发 挥 全 国 学 生 安 全 教 育 平 台

（https://anhui.xueanquan.com）作用，充分利用网络平台防溺水

教育资源开展教育教学（详见附件）。深入推进和组织开展“开学

安全教育第一课”活动，把防溺水工作作为教育宣讲的重要内容，

构建学校、年级、班级三位一体安全教育模式。 

（三）全面开展防溺水工作宣传。根据防溺水“重点人群、

重点水域、重点时段”工作特点，进行防溺水安全形势专题分析，

收集相关信息，分析预测、发布预警信息。了解和掌握学生校内

外活动轨迹、属地水情、季节天气等情况，通过分析研判，找准

本辖区本单位防溺水工作的重点、难点、弱点，并提出防范的具

体要求。各中小学要严格落实《关于做好 2018 年中小学生安全

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芜教法〔2018〕23 号））的要求，切实将《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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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》发放到位，强化家长安全防范和监

护责任意识。通过一封信、家访、校讯通、学校网站、QQ 群和

电话联系等途径，联系到每一位学生家长，让家长知晓学校和家

庭居住地附近的危险水域，提醒每位家长务必承担起对孩子的安

全监管职责，坚决防止孩子在没有大人看护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

泳玩耍。 

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、留守儿童溺水事故易发的特点，针

对学生水路出行频繁地区的特殊性，要重点加强防溺水和水上交

通安全的宣传，进一步引导家长或监护人提高警惕，增强安全意

识，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，切实承担监护人职责，严防溺水事

故发生。 

（四）全面落实防溺水安全防控。一是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

以溺水安全隐患为重点，全面排查校园内学生活动范围内水域，

对排查出的危险水域，开展警示教育，并采取有效措施，整治到

位。重点水域，要加装防护设施，安排人员开展安全巡查工作。

二是各县区教育局和学校要积极协调配合地方政府、有关部门及

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委会强化联防联动机制，协调属地政府

及相关部门加强对水域排查、设置警示标志、落实巡防人员和管

理责任，织密预防青少年学生溺水社会防护网络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防溺水

工作的季节性特点，加强对防溺水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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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双责”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制度，逐级落

实防溺水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制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每一位领导、

落实到每一个年级、班级，落实到每一个岗位。各单位接到通知

后，要立即行动部署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抓实抓细抓牢。 

（二）狠抓落实，加强教育管理。各单位在加强防溺水宣传

教育的同时，要强化校园安全管理。要建立健全课前、课后安全

提醒制度、学生请假制度、学生考勤制度、门卫管理制度等安全

教育管理制度，严格遵守作息时间，坚决杜绝提前下课和提前放

学。严禁暑期违规组织补课。 

（三）突出重点，落实目标管控。加强对上、放学途中安全

管理，对上、放学经过水域较多且年龄较小的学生，要建议家长

或有关人员护送等防护措施。加强学生午间管理，特别是城郊、

农村地区非住校生的管理，时刻关注学生动向，严防学生在午间

休息、离校时外出游泳；加强对学生的出勤管理，对缺课的学生

要查明原因，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，严防学生上下学期间私自外

出游泳。 

（四）齐抓共管，加强协调联动。各县区教育局要加强与相

关部门协调联动，加强检查督查辖区内学校防溺水工作措施和责

任落实情况，特别是宣传教育、安全设施、隐患排查、工作机制

等方面工作落实情况。市教育局将结合暑期校园安全工作，联合

市防溺水相关成员单位全面进行防溺水工作督查。 

（五）畅通信息，做好台账管理。各单位要加强事故处置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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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报送工作。要结合实际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及时将好的做法宣

传报道出去，注意做好过程性材料的收集整理，加强“痕迹管理”，

建立和完善防溺水工作安全台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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